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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十九題：自動解除破產  

２００８年６月１８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六月十八日）在立法會會議上梁國雄議員的提問和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書面答覆： 
 
問題： 
 
  訂立自動解除破產制度的《1996 年破產（修訂）條例》（修訂條例）

已於一九九八年四月一日生效。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自修訂條例開始生效至今，破產管理署署長有否按《破產規例》

（第 6 章，附屬法例 A）第 158 條，在執行有關法例時有疑問或難題的情

況下，第一時間向法院申請作出指示；若有，有關的申請個案的詳情（包

括申請涉及的事宜，申請日期及法院的指示）；若否，原因為何； 
 
（二） 鑒於申訴專員在二○○二年三月發表有關一名破產人士就破產管

理署執行修訂條例有關解除破產的條文作出的投訴的調查報告指出，該署

就投訴人的個案向法院申請上述指示時，未有充分考慮到投訴人的利益，

在反對投訴人就法院的指示提出的上訴申請提早聆訊一事上，該署亦沒有

合理地行事，故建議該署向投訴人道歉，而該署已接受有關的建議，該署

會否就在執行修訂條例時未能充分考慮受影響市民的利益向公眾道歉和

負上責任；及 
 
（三） 鑒於根據修訂條例，除非受託人或債權人向法院提出有效的反

對，而法院在接獲申請後判令破產期延長額外最多四年，否則首次破產人

現時可在其破產令生效四年後獲自動解除破產，因此，在現行制度下，破

產期一般來說最長為八年，而當局在二○○七年五月二日的立法會會議上

回答本人的質詢時表示，由於修訂條例為在該條例實施前被判定破產的人

士提供一年過渡安排，所以在一九九八年四月一日時破產令為期超過四十

二個月（包括超過八年）的破產人士不能在修訂條例生效後自動解除破

產，當局有否檢討將一年過渡期等同於延長破產期有否曲解修訂條例的有

關條文及該條例的立法原意？ 
 
 



答覆： 
 
主席女士： 
 
  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 
 
（一） 破產管理署署長不時會依據《破產條例》第 82（3）條及《破產

規則》（第 6 章）第 158 條向法院申請指示，以澄清破產案所引起的事宜。

破產管理署署長向法院申請指示所涉及的事宜的例子包括：（a）破產管

理署署長在第 30C 條下的職責；（b）法院在第 30A（9）條下的司法管

轄權，以及（c）第 30A（10）（a）條的適當詮釋。破產管理署並没有就

該等申請另行建立獨立的名冊，因而未能在此提供有關申請的詳情。 
 
（二） 關於問題中提及的個案，破產管理署已接納及履行申訴專員的建

議，並已向該投訴人道歉。另一方面，應注意的是申訴專員在總結該個案

時指出，沒有證據顯示破產管理署在處理該投訴人的解除破產申請時犯上

任何法律上的錯誤。申訴專員没有再提出跟進問題，而該投訴個案已經完

結。 
 
（三） 《1996 年破產（修訂）條例》中的一年過渡期安排，源自法律

改革委員會的“破產研究報告書＂。報告書提出，“...那些根據現行條文

被判破產的人......應於新條例實施十二個月後自動解除破產......破產管理

署署長應可充分利用該十二個月時間覆核所有破產案，並裁定需就哪些個

案向法院提出反對解除破產＂。當局在二○○七年五月二日立法會會議上

的答覆與法律改革委員會的報告相符，並無曲解有關條文的立法原意。  

完  

 


